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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辯 論 關 注 過 海 隧 道 未 能 有 效 分 流 及 收 費 偏 高 問 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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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立 法 會 將 於 本 星 期 三（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）上 午 十 一 時 在 立 法 會 大 樓

會 議 廳 舉 行 會 議。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將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關 注 過 海 隧 道 未 能

有 效 分 流 及 收 費 偏 高 問 題 的 議 案 。  

 

該 項 議 案 將 由 陳 克 勤 議 員 動 議 ， 內 容 為 ：「 鑒 於 目 前 東 區 海 底 隧

道（ 東 隧 ）及 西 區 海 底 隧 道（ 西 隧 ）未 能 有 效 發 揮 過 海 車 量 分 流 作 用 ，

加 上 收 費 偏 高 ， 對 車 主 和 市 民 均 造 成 沉 重 負 擔 ， 本 會 促 請 政 府 ：  

 

（ 一 ）與 東 隧 及 西 隧 管 理 層 磋 商，增 設 更 多 隧 道 收 費 優 惠，例 如 在 非

繁 忙 時 間 提 供 減 價 優 惠，以 及 向 沒 有 載 客 或 載 貨 的 營 業 車 輛 提 供 空 車

半 價 優 惠 等 ；  

 

（ 二 ）積 極 與 兩 隧 及 各 巴 士 公 司 磋 商，透 過 由 兩 隧 向 巴 士 公 司 提 供 隧

道 收 費 優 惠，使 過 海 巴 士 票 價 有 更 大 的 減 價 空 間，從 而 降 低 過 海 巴 士

收 費 ；  

 

（ 三 ）積 極 研 究 回 購 東 隧 及 西 隧，或 延 長 兩 隧 專 營 權，將 該 兩 條 隧 道

的 收 費 下 調 至 合 理 水 平 ； 及  

 

（ 四 ）改 善 連 接 東 隧 及 西 隧 的 道 路 網 絡，包 括 盡 快 興 建 中 環 灣 仔 繞 道， 

 

以 吸 引 更 多 車 主 及 市 民 使 用 東 隧 及 西 隧，改 善 目 前 紅 磡 海 底 隧 道 交 通

擠 塞 情 況，以 達 至 三 隧 合 理 分 流，以 及 減 輕 車 主 和 市 民 交 通 費 負 擔 的

目 標 。 」  

 

  湯 家 驊 議 員 及 鄭 家 富 議 員 將 分 別 就 陳 克 勤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

案 。  



議 員 又 會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全 面 改 善 公 共 牙 科 門 診 服 務 和 牙 科 保 健

計 劃 的 議 案 。 該 項 議 案 將 由 王 國 興 議 員 提 出 ， 內 容 為 ：「 鑒 於 政 府 一

方 面 推 動 全 民 口 腔 護 理，但 另 方 面 本 港 公 共 牙 科 門 診 服 務 和 牙 科 保 健

卻 嚴 重 不 足，令 負 擔 不 起 私 家 牙 科 診 所 費 用 的 基 層 市 民，即 使 有 牙 患

也 無 法 及 時 接 受 牙 科 診 療，同 時，現 有 的 牙 科 保 健 計 劃 只 停 留 在 小 學

層 面，本 會 促 請 政 府 增 撥 資 源 改 善 全 民 口 腔 護 理、公 共 牙 科 門 診 服 務

和 牙 科 保 健 計 劃 ， 包 括 ：  

 

（ 一 ） 政 府 醫 療 衞 生 機 構 於 各 區 提 供 為 市 民 服 務 的 公 共 牙 科 門 診 ；  

 

（ 二 ）公 共 牙 科 門 診 服 務 必 須 包 括 全 面 牙 科 診 療，如 檢 查 牙 齒、洗 牙、

脫 牙 、 補 牙 、 根 管 治 療 及 鑲 牙 等 ；  

 

（ 三 ） 為 中 學 生 設 立 牙 科 保 健 計 劃 ；  

 

（ 四 ） 為 60 歲 以 上 清 貧 長 者 設 立 牙 科 保 健 計 劃 ； 及  

 

（ 五 ）就 全 面 改 善 公 共 牙 科 門 診 服 務 和 牙 科 保 健 計 劃 訂 出 落 實 時 間 表

和 詳 細 計 劃 。 」  
 

  鄭 家 富 議 員 及 梁 美 芬 議 員 將 分 別 就 王 國 興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

案 。  

 

此 外，政 務 司 司 長 將 提 交 回 應 二 零 零 八 年《 香 港 申 訴 專 員 第 二 十

期 年 報 》 的 政 府 覆 文 ， 並 向 本 會 發 言 。  

 

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又 會 就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十 九 項 質 詢，其

中 五 項 要 求 當 局 作 口 頭 答 覆 。  

 

公 眾 人 士 可 利 用「 立 法 會 資 訊 傳 真 服 務 」（ 電 話 號 碼：2869 9568）

或 立 法 會 網 頁 （ http:/ /www.legco.gov.hk） 索 取 上 述 會 議 的 議 程 。  

 

歡 迎 市 民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；如 欲 預 留 座 位 旁

聽 會 議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2869 9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 亦 可

透 過 立 法 會 網 頁 的 「 語 音 廣 播 」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聽 會 議 。  

 

完  

 

二 ○ ○ 八 年 十 一 月 十 七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

